
安老服務業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 

申請人自我能力評估表 

 

如具備下列工作年資及大部份的工作能力和相關工作知識，可考慮申請認可 

「輔助生活活動〈二級〉」能力單元組合 

自我評估 

是 否 

年資及工作 

經驗： 

申請人須持有三年安老服務工作經驗或以上，當中必須最少兩年 

從事下列工作範疇和具備相關的工作能力 

 

  

能力及知識：  能夠按照專業醫療人員的建議及處方，正確地指導長者使用輔助生

活器材的方法，確保長者正確及安全地使用輔助生活器材，改善其

自理能力及提升生活質素 

 能夠按照長者的活動能力及情況，提供合適的協助及指導 

 能夠執行預防意外措施，確保長者活動安全 

 能夠根據長者的活動能力及所需要使用的輔助器材，提供合適的協

助，以及指導正確的使用方法 

 能夠採取安全措施，慎防意外發生，確保長者安全地使用輔助器材 

 能夠根據長者的視力及聽力．以及所需要使用的聽障╱視障輔助器

材，提供合適的協助，指導正確的使用方法 

 能夠根據長者的活動能力，以及評估自己能力，選擇合適的扶抱及

轉移方法 

 能夠做足準備工作，遵守正確扶抱及轉移原則，確保雙方安全 

 能夠按照機構的防跌指引，執行相應的環境改善措施，預防長者跌

倒 

 能夠按照專業醫療人員的防跌建議，協助及指導長者執行有關防跌

措施，減低發生跌倒意外的風險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評核方法 證明 / 評核範圍 費用 

(港幣$) 

筆試：  筆試 - 於 30 分鐘內完成有關輔助生活活動範疇的問題 

 

 

 

$550 

達標準則：  於筆試中取得總值達 60% 或以上的比重值 

 

組合內包括的能力單元： 

〈詳細能力單元內容，請參考安老服務業能力標準說明〉 

 

運用輔助生活器材 (Assistive Living Devices) 

協助行動不便長者活動 

協助長者使用輔助器材 

協助長者使用聽障╱視障輔助器材 

運用正確扶抱及轉移方法 

執行防跌措施 

  

 

105997L2 

106207L2 

106208L2 

106209L2 

106212L2 

106009L2 

 

 


